
A22

■ 2019年8月21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2016-2018年度，各项业务毛利下滑较多，2018年毛利下降的主要原因为：①返利影响导致，详见第1题（2）回复所述；

②为周转资金所需，急于将库存车辆变现，将部分库龄较长车辆折价销售，毛利下降；③其他增值业务毛利下降主要原因为

整车销售下降，与之相关的汽车保险收入骤降，以及融资租赁业务减少，相关利息及手续费收入下降，以上业务毛利水平较

高，导致其他增值业务毛利整体下降。

会计师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旨在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

财务报表的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阅读了庞大集团对主要盈利构成及变动原因的回复， 并将其与我们审计庞大集团

2018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庞大集团获取的管理层对主要盈利模式构成解释及取得的经营业绩相关数据进行了比较，我们没

有发现庞大集团对本问题的回复与我们在审计中取得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

问题14.年报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于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及蒙古国拥有806家经营网点，较上年末减少

229家。 同时，公司仅披露存在境内业务产生的营业收入，且披露境外资产为0。 请公司：（1）补充披露公司代理销售的各汽

车品牌、各品牌门店数量及相较上年度变动情况；（2）结合公司临时公告披露情况，核实上述门店处置是否按规定履行了

临时公告义务；（3）核实蒙古国经营网点的经营情况，并说明未披露境外业务营业收入及境外资产为0的原因。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公司代理销售的各汽车品牌、各品牌门店数量及相较上年度变动情况。

经销品牌及门店2018年度与2017年度相比较变动数量如下：

品牌 2017年度经营网点 2018年度经营网点 变动明细

奥迪 1 1 0

平行进口系列 14 10 -4

霸龙 2 1 -1

宝骏 3 3 0

宝沃 2 2 0

北京现代 25 23 -2

北汽威旺 1 0 -1

北汽微车 5 1 -4

北汽新能源 12 11 -1

北汽自主 4 0 -4

奔驰 29 24 -5

宾利 1 1 0

昌河 4 1 -3

川汽 1 1 0

帝豪 6 5 -1

东风 2 2 0

东风本田 13 13 0

东风标致 12 11 -1

东风乘龙 10 10 0

东风风行 3 0 -3

东风风神 5 2 -3

东风日产 21 17 -4

东风日产启辰 1 0 -1

东风雪铁龙 6 2 -4

东风悦达起亚 22 14 -8

福建奔驰 7 7 0

观致 5 1 -4

广汽本田 19 18 -1

广汽丰田 8 5 -3

广汽日野 1 1 0

广汽传祺 0 1 1

哈飞 1 1 0

海马 2 1 -1

海南马自达 1 1 0

华泰新能源 1 1 0

吉利 1 1 0

江淮 1 1 0

江淮乘用车 11 2 -9

江淮新能源 4 1 -3

解放 4 3 -1

金杯 2 2 0

进口大众 7 6 -1

康迪新能源 1 0 -1

克莱斯勒 16 16 0

雷克萨斯 4 0 -4

猎豹 7 1 -6

路虎、捷豹 1 1 0

讴歌 3 1 -2

欧曼 9 8 -1

奇瑞 26 5 -21

奇瑞新能源 1 1 0

三菱 9 8 -1

陕汽 4 3 -1

上海大众 26 27 1

上海大众斯柯达 1 1 0

上汽荣威 2 0 -2

双龙 13 7 -6

斯巴鲁 122 110 -12

腾势新能源 3 3 0

沃尔沃 10 9 -1

五菱 93 91 -2

新能源 2 4 2

新能源电咖 2 1 -1

一汽奥迪 14 13 -1

一汽奔腾 12 4 -8

一汽大众 44 43 -1

一汽丰田 35 36 1

一汽海马 6 1 -5

一汽佳宝 7 4 -3

一汽轿车 2 1 -1

一汽解放 19 17 -2

一汽马自达 14 11 -3

一汽夏利 4 2 -2

跃进 1 1 0

长安标致雪铁龙 6 0 -6

长安福特 6 5 -1

长安汽车 8 6 -2

长城 3 1 -2

郑州日产 1 0 -1

中华 2 2 0

众泰 5 1 -4

众泰新能源 2 1 -1

重汽 7 5 -2

其他 202 147 -55

合计 1035 806 -229

注：其他为汽车超市或汽车卖场等非专品牌汽车经营网点

（2）结合公司临时公告披露情况，核实上述门店处置是否按规定履行了临时公告义务。

关于处置的门店（子公司）中，符合披露标准的，公司已履行了临时公告义务。 汽车门店较2017年度减少229家，其中：

处置门店17家，已按规定履行了临时公告义务（参见2018年5月15日、2018年6月26日及2018年9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资产处置事项公告）；另外30家门店属注销撤店，只需工商登记注销，并非交易处置，不属于交易披露事项，因此

公司未对该类处置进行公告；其他182家门店为准备注销或在2018年度未实现整车经营收入的门店，未计入经营网点统计

中。

（3）核实蒙古国经营网点的经营情况，并说明未披露境外业务营业收入及境外资产为0的原因。

蒙古国经销网点实现收入1,152.01万元，资产总额5,650.65万元。 因公司工作人员疏漏，未对蒙古国经营网点的数据

及资产情况进行单独披露。 该项已在2018年度报告修订版中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披露要求予以更正披露。

会计师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旨在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

财务报表的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阅读了庞大集团对本问题的回复，并将其与我们审计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时

从庞大集团获取的管理层解释及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了比较， 我们没有发现庞大集团对本问题的回复与我们在审计中取

得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

问题15.年报显示，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经销服务商。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代理销售的新能源汽车

品牌及其报告期的销量情况；（2）公司新能源汽车销售门店数量及经营状况。

公司回复：

新能源汽车品牌销售模式既有品牌专卖也存在汽车超市、汽车卖场等销售模式，公司代理销售的新能源汽车品牌、销

量、销售门店数量及销售金额如下表所示，其中销售门店数量在不同品牌之间可能存在交叉：

序号 品牌 18年销量（台） 销售门店数量 销售金额（亿元） 销售毛利（亿元）

1 新能源北汽 6101 35 4.60 0.22

2 新能源比亚迪 1069 5 1.12 0.03

3 新能源长城 454 1 0.23 0.01

4 新能源众泰 236 2 0.04 0.01

5 新能源江淮 202 4 0.09 -0.09

6 新能源康迪 201 4 0.06 0.01

7 新能源帝豪 158 2 0.22 0.00

8 新能源电咖 150 4 0.09 -0.00

9 新能源奇瑞 149 3 0.08 -0.07

10 新能源腾势 121 3 0.32 0.09

11 新能源瑞驰 2 1 0.00 -0.00

合计 8843 64 6.85 0.21

按照门店统计新能源汽车销售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汽车品牌 销售数量（台） 销售金额（万元）

1 保定尚来出行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长城 454.00 2,262.85

2 北京冀东龙汽车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289.00 2,242.57

3 北京金塔山物资供销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97.00 805.04

4

北京庞大安信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181.00 1,201.31

5

北京庞大华威昌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新能源北汽 555.00 4,393.56

6 北京庞大冀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能源奇瑞 42.00 315.73

7 北京庞大龙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能源帝豪 132.00 1,869.54

8 北京庞大顺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28.00 226.08

9

北京庞大伟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

新能源腾势 87.00 2,365.77

10 北京庞大鑫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85.00 502.92

11

北京庞大信宏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新能源腾势 32.00 792.79

12 北京庞大兴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能源比亚迪 106.00 1,011.86

13 北京澎湃中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286.00 2,390.72

14 北京千里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148.00 1,092.17

15

北京市京都神龙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

新能源北汽 749.00 5,331.26

16

北京市京都神龙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昌平分公司

新能源北汽 70.00 541.39

17 北京市庞大弘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510.00 4,049.51

18

北京市庞大乐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新能源江淮 2.00 14.19

19

北京市神风华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新能源电咖 1.00 6.56

20 广州晶意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121.00 764.96

新能源康迪 80.00 274.81

21 广州庞大叮叮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1,574.00 14,422.02

22

广州庞大晶意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新能源比亚迪 1.00 5.55

新能源康迪 15.00 40.47

23 昆明庞大盛世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20.00 89.17

24 南京冀东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康迪 13.00 36.21

25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新能源北汽 63.00 467.78

26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

司

新能源北汽 25.00 124.51

新能源电咖 1.00 2.12

27 秦皇岛方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53.00 253.90

28 秦皇岛龙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新能源江淮 1.00 6.32

29 秦皇岛市中冀新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3.00 17.95

30 青岛庞大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117.00 943.15

31 陕西庞大乐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37.00 363.68

32 陕西庞大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新能源比亚迪 21.00 213.36

33

石家庄庞大巴博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新能源北汽 89.00 446.26

34

唐山冀东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滦南分公司

新能源北汽 3.00 17.79

35 唐山庞大昌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能源江淮 1.00 7.91

36 唐山庞大天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111.00 534.90

37

唐山市冀东广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开平市场

新能源北汽 1.00 4.79

38

唐山市冀东兴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新能源北汽 1.00 3.96

39

天津庞大叮叮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

新能源北汽 38.00 319.73

40 天津庞大豪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627.00 3,219.24

41

天津庞大豪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滨海

新区分公司

新能源北汽 21.00 114.71

42 天津庞大华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107.00 627.90

43 天津庞大吉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68.00 321.62

44 天津庞大乐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6.00 68.06

新能源奇瑞 1.00 4.77

45

天津庞大庞泓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

新能源众泰 7.00 16.52

46 天津市骏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3.00 15.33

新能源帝豪 26.00 312.39

新能源电咖 111.00 506.33

新能源瑞驰 2.00 4.12

47 天津市乐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能源江淮 198.00 906.72

48 天津市贸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3.00 51.45

49

天津市庞大弘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新能源腾势 2.00 52.76

50 天津市庞大冀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能源奇瑞 106.00 462.35

51 天津市庞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新能源众泰 229.00 365.67

52

武汉庞大康迪新能源电动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

新能源康迪 93.00 242.20

53 西安叮叮网约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比亚迪 401.00 3,864.24

54 西安庞大明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新能源电咖 37.00 356.41

55 西安庞大兴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能源比亚迪 540.00 6,128.22

56 重庆吉茂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9.00 50.43

57 珠海冀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新能源北汽 3.00 15.41

合计 8,843.00 68,483.96

会计师意见：

我们阅读了庞大集团对新能源汽车问题的回复，基于我们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执行的审计工作，上述回复与

我们在执行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及获取到的新能源汽车销售数据未见重大不一致情形。

问题16.年报显示，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平行进口汽车经销商，平行进口汽车业务已经成为公司重要的利润贡献来

源。 请公司补充披露：（1）平行进口业务在报告期内实现的营业收入及对公司的利润贡献情况；（2）公司代理的进口汽车

品牌及其报告期的销量情况。

公司回复：

（1）平行进口业务在报告期内实现的营业收入及对公司的利润贡献情况。

公司平行进口业务在报告期内实现的整车销售收入为28.91亿元，整车销售毛利为亏损1.25亿元。平行进口汽车在报告

期内销售情况如下表（金额单位：亿元）：

序号 品牌 收入 成本 毛利

1 平行进口宝马 20.98 21.69 -0.71

2 平行进口克莱斯勒 2.18 2.51 -0.33

3 平行进口日产 1.82 1.92 -0.1

4 平行进口巴博斯 2.45 2.53 -0.08

5 平行进口迈巴赫 1.09 1.12 -0.03

6 平行进口路虎 0.26 0.26 -

7 平行进口奥迪 0.05 0.05 -

8 平行进口丰田 0.04 0.04 -

9 平行进口保时捷 0.03 0.03 -

10 平行进口大众 0.01 0.01 -

合计 28.91 30.16 -1.25

（2）公司代理的进口汽车品牌及报告期内的销量情况如下表：

序号 品牌 2018年度销量（台）

1 平行进口宝马 4518

2 平行进口克莱斯勒 676

3 平行进口日产 465

4 平行进口巴博斯 273

5 平行进口迈巴赫 110

6 平行进口路虎 29

7 平行进口丰田 12

8 平行进口奥迪 10

9 平行进口保时捷 4

10 平行进口大众 2

合计 6099

会计师意见：

我们阅读了庞大集团对本问题的回复， 并将其与我们审计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庞大集团获取的平行进口

业务相关数据及信息等审计证据进行了比较， 我们没有发现庞大集团对本问题的回复与我们在审计中取得的信息在所有

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

问题17.年报显示，公司推出了上门保养、叮叮约车、叮叮泊车等OTO业务。请公司：（1）补充披露上述互联网业务的实

际业务模式；（2）说明本年度上述业务实现的营业收入及对其公司的利润贡献情况、后续发展安排。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上述互联网业务的实际业务模式。

庞大集团互联网实际业务模式如下：

①上门保养业务，BTBTC模式，即企业与企业间进行数据交换、并服务于客户的模式，公司整合了捷威（北京）汽车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博湃养车）的互联网平台及部分资产，利用庞大集团4s店网络与品牌优势，结合互联网，打造一个“互联

网+汽车后市场”的产业模式，服务客户同时，解决4s店服务范围小、灵活度低的弊端。

营销渠道包括：

a.互联网渠道，公司通过京东、淘宝等商业平台收集用户订单；

b.大宗客户渠道，公司通过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地方分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地

方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地方分公司）等相关企业合作，服务用户；

c.微信平台渠道：通过企业微信平台宣传产品并服务于客户下单。

②叮叮约车业务，BTBTC模式运行，即叮叮约车向地区服务合作伙伴提供技术平台，地区合作伙伴负责具体乘客运输

业务，包括：叫车用户通过叮叮约车平台叫车，叮叮约车平台负责订单调度向合作伙伴车辆进行派单；叫车用户向叮叮约车

平台进行支付，叮叮约车平台根据事先约定的分成比例向合伙伙伴收取一定的平台服务费。

③叮叮泊车业务，BTBTC模式，即叮叮泊车利用庞大集团4s店网络，结合互联网，向客户提供机场、高铁等泊车和接送

服务，服务客户同时，创造收益。

渠道平台包括：

a.互联网渠道，通过小强停车、携车网、淘车位等商业平台辐射用户；

b.企业内平台，通过庞大集团4s店网络与会员政策向客户推广服务；

c.微信平台渠道，通过企业微信平台宣传产品，同时服务用户。

（2）说明本年度上述业务实现的营业收入及对其公司的利润贡献情况、后续发展安排。

上门保养2018年度相关业务数据如下：

项目/时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服务单量（台） 9,394 8,124 6,943 5,327 29,788

销售收入（万元） 211.50 223.80 207.80 148.40 791.50

销售成本（万元） 125.70 155.40 160.00 104.00 545.10

销售毛利（万元） 85.80 68.40 47.80 44.40 246.40

由于2018年公司资金紧张、致使市场与配套供应不良，造成上门保养平台停滞前进，目前处于保守维持状态。

叮叮约车2018年度相关业务数据如下：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订单（次） 8,750 14,211 11,224 - 34,185

订单流水（万元） 13.68 27.06 19.61 - 60.35

由于需要打开市场，叮叮约车在2018年并未收取合作伙伴平台服务费。 该项目在平顶山地区正常运营时间约为8个月

左右，后期由于公司资金问题，在该地区缺乏广告、活动、品牌方面的支持，叮叮约车项目暂时停止运行。

叮叮泊车相关业务数据如下：

项目/时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服务单量（台） 298 266 442 255 1,261

销售收入（万元） 11.20 14.20 10.40 7.90 43.70

销售成本（万元） 4.40 8.40 2.30 12.40 27.50

销售毛利（万元） 6.80 5.80 8.10 -4.50 16.20

由于2018年公司资金紧张、致使市场与配套供应不良，2018年12月后该项目停止运营。

会计师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旨在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

财务报表的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阅读了庞大集团对上门保养、叮叮约车、叮叮泊车等OTO业务问题的回复，并将其与

我们审计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庞大集团获取的管理层解释及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了比较，我们没有发现庞大

集团对本问题的回复与我们在审计中取得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

问题18.公司年报第16页显示公司主营业务中“其他收入” 本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87,008万元，较上年减少12.28%，营

业成本87,424万元，较上年增长70.42%。 但年报第159页公司财务报表注释中显示，公司除“主营业务” 外的“其他业务”

本年度收入287,008万元，成本68,966万元，与前文表述不符。 请公司：（1）补充披露产生“其他收入” 的主要业务名称及

业务模式；（2）明确说明该业务是否属于公司主营业务及年报中前后分类不一致的原因；（3）说明该业务营业成本、营业

收入的变动原因；（4）核实年报中其他业务成本数据的准确性并说明前后信息披露数据不一致的原因。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产生“其他收入”的主要业务名称及业务模式。

其他业务主要业务如下：

其他业务名称 其他业务模式

装饰、精品收入 公司对外销售汽车精品取得的收入

咨询服务收入 开展咨询、代理等服务业业务取得的收入，包括代理报关、厂家服务费等收入

融资租赁利息收入 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对“未实现融资收益”进行摊销确认的融资租赁收入

融资租赁服务费收入 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向客户收取的租赁服务费收入

保险代理收入 以保险代理为主营业务的公司，从事保险代理服务，取得的代理服务收入

运输收入

公司经营客货运输业务并按规定的运价（费率）向旅客和货物托运单位（人）收取的运费收入，

包括客运收入与货运收入

增值服务收入

公司从事汽车销售、维修保养等业务过程中，开展的与之相关的增值服务取得的收入，如会员收

入、延保收入等

房屋租赁收入 公司向外出租房屋建筑物取得的收入

车辆租金收入 公司开展车辆租赁业务取得的收入

其他收入 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其他收入

（2）明确说明该业务是否属于公司主营业务及年报中前后分类不一致的原因。

该业务非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及年报中前后分类不一致因素，具体原因详见本问题（4）回复。

（3）说明该业务营业成本、营业收入的变动原因。

该业务营业收入同比2017年下降12.28%，营业成本同比2017年增长34.44%。 变动原因主要为：①装饰精品收入、GPS

收入2018年作为其他业务收入列示，金额为2.98亿元（2017年度该部分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配件收入中列示），业务成本

同时增加1.70亿元；②由于整车销售下降，与之相关的汽车保险收入骤降，以及融资租赁业务减少，相关利息及手续费收入

下降，因而其他业务收入下降，以上业务毛利水平较高，收入下降6.39亿元，成本下降0.20亿元，该部分成本同比收入骤降，

成本减少较少。 因此其他业务营业收入下降，营业成本增长。

（4）核实年报中其他业务成本数据的准确性并说明前后信息披露数据不一致的原因。

公司年报第16页显示公司主营业务中“其他收入” 本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87,008万元，较上年减少12.28%，营业成本

87,424万元，较上年增长70.42%。 其中营业成本填写错误，应改为68,966万元，较上年增长34.44%。 该项已在2018年度报

告修订版中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披露要求予以更正披露。

会计师意见：

我们阅读了庞大集团对本问题的回复， 并将其与我们审计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庞大集团获取的管理层对

于其他业务销售模式的解释及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了比较，我们没有发现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问题19.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逐季度下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第三、四季度大额为负，其中第

四季度净利润-59.21亿元。 请公司：（1）结合行业形势及公司2018年度实际经营情况，说明公司业绩逐季下滑的具体原因

及合理性；（2）结合公司收入确认方式、费用成本构成、资产减值等因素，说明第四季度巨额亏损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结合行业形势及公司2018年度实际经营情况，说明公司业绩逐季下滑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从汽车行业整体数据来看，2018年度是28年来首次销量下滑， 我国汽车产销分别为2,780.92万辆和2,808.06万辆，同

比下降4.16%和2.76%。 汽车行业2018年度各季度产销量及公司各季度销量数据如下：

单位：万台

2018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汽车行业产量 702.22 703.55 643.36 731.79 2,780.92

汽车行业销量 718.27 688.38 642.41 759.00 2,808.06

庞大集团销量 9.32 8.08 5.09 2.70 25.19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司年报从四个季度的数据来看，除第二季度净利润增加（出售子公司原因）之外，业

绩水平逐季下滑,符合行业整体发展趋势。从公司数据来看，业绩逐季下滑主要原因有：①报告期内，公司资金紧张，车辆采

购量逐季下降，影响销售收入水平，资金不足情况未得到缓解，销售收入持续走低，且为及时回笼资金，折价销售车辆，影响

毛利水平；②报告期内，因公司采购量不足并且逐季下滑，未达成厂家年度内各项考核指标，无法足额取得厂家优惠政策和

返利支持，导致营业成本上升毛利下降；③资产减值损失于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计提，尤其第四季度，计提本年度资产减值

损失18.71亿元，造成营业利润骤降。

公司2018年四个季度的收入、成本、费用等数据如下表（金额单位：亿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1.23 129.90 98.73 50.47

营业成本 127.84 119.37 94.75 75.66

毛利额 13.39 10.53 3.97 -25.19

毛利率 9.48% 8.11% 4.02% -49.90%

销售费用 4.09 4.65 3.92 3.21

管理费用 4.36 5.87 3.99 5.89

财务费用 3.94 3.73 3.00 6.03

资产减值损失 - 1.10 - 18.71

净利润 0.44 2.11 -4.94 -59.34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0.46 2.13 -4.93 -59.21

（2）结合公司收入确认方式、费用成本构成、资产减值等因素，说明第四季度巨额亏损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第四季度净利润亏损59.34亿元，相较于本报告期内前三季度亏损巨大。 亏损原因主要有：

①收入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的收入确认方式未发生改变。 2018年度下半年，持续不断的中美贸易摩擦，对汽车及零部

件的关税调整，导致购车者观望情绪严重，购车意愿下降，加速了2018年整体汽车行业的下滑；且受到中国金融整体“去杠

杆”的宏观调控影响，金融机构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信贷措施；证监会的处罚决定进一步加剧了公司的融资难度。 公司资

金紧张，车辆采购量逐季下降，第四季度可销售车辆相较于前三季度减少较多，甚至出现无车可卖的情况，导致第四季度收

入水平下滑较多；同时为及时回笼资金，公司折价销售车辆，影响了收入及毛利水平；

②费用成本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的费用成本构成没有发生变化。公司在前三季度还在努力追赶厂家各项任务目标，努

力争取更大程度的拿到厂家各项支持。 但第四季度更加严峻的资金情况以及整体市场行情的下落导致本季度销售情况急

剧恶化，年终确认无法取得本年度大部分优惠和返利，导致营业成本上升毛利下降；另外，由于资金短缺，公司增加票据融

资贴现，贴现费用增加；

③资产减值损失：公司全年累计计提19.81亿元，主要是在报告期末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第四季度计提18.71亿元，主

要为：应收款项减值损失10.18亿元，商誉减值损失7.28亿元，存货跌价损失1.24亿元，在建工程减值损失0.01亿元，因此造成

第四季度净利润骤减。

会计师意见：

我们阅读了庞大集团对本问题的回复，查阅了汽车行业2018年度相关数据，各季度变动情况基本与庞大集团销售变动

趋势一致，分析了第四季度巨亏的原因，并复核了以上数据，将其与我们审计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庞大集团获

取的管理层解释及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了比较，我们没有发现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问题20.年报显示，公司应收返利期末账面余额9.81亿元，较上年的48.01亿元大幅减少。 请公司：（1）补充披露形成应

收返利的欠款方名称、相关汽车品牌、应收返利金额及坏账准备；（2）补充披露返利确认的具体时点、确认方法；（3）说明

返利金额与公司业绩的相关关系，及本期返利大幅减少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的影响，以及公司针对上述情况已采取或拟采

取的相关措施并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与上年相比，2018年中国汽车消费市场呈现低迷态势。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工业产

销量均低于年初预期，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增速趋缓。受购置税优惠政策结束、中美贸易争端持续、国内经济增速回落等

影响，2018年下半年汽车市场连续出现负增长。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至2019年第一季度，经销商库存

预警指数连续15个月位于警戒线以上，受高库存和整体环境影响，汽车成交价格一路走低。

汽车经销行业可比较公司年末返利余额与当期整车及售后收入情况如下所示（金额单位：亿元）：

公司 庞大 广汇① 宝信 中升

年度 2018 2017 2018 2017 2018 2017 2018 2017

应收返利余额 9.81 48.01 201.72 164.89 63.59 48.37 47.12 38.93

减：坏账准备 1.41 2.17

应收返利净值 8.40 45.84 201.72 164.89 63.59 48.37 47.12 38.93

返利余额占整车及售后收

入比例

2.5% 7.1% 12.8% 10.7% 17.3% 14.0% 4.4% 4.5%

整车及售后收入 391.63 672.13 1,579.04 1,537.81 366.89 344.96 1,077.36 862.90

注①于2018年12月31日，广汇汽车合并财务报表中预付账款的账面余额为201.72亿元，主要为未结算供应商返利和预付整车及零部件款

项等。

依据可获取的公开数据，本公司2017年年末返利余额占当年整车及售后收入比例为7.1%，与各可比较公司（5%-15%

左右）相比，未结算返利余额占比处于同行业的合理水平。

汽车经销商盈利来源主要为汽车购销差价和厂家返利。 近年来，厂家为了实现逐年增加的销量目标，更多采用的是压

缩进销差价，通过制定返利目标和返利政策来鼓励经销商提车，因此，厂家返利是经销商的毛利重要来源。

各个厂家的返利政策不尽相同，主要包括以购买量或销量为基础的返利、指定车型或服务的返利、满意度返利等等，并

且返利是通过在经销商下次购车的成本中给予结算。因此，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会根据与各个厂家达成的返利目标和返利

政策，根据实际采购、销售量及其他目标的完成情况来判断是否满足返利的确认条件，进而计提未结算的返利。由于厂家返

利是在下次购车时直接冲减采购成本，故厂家返利最终通过整车销售逐步在销售毛利中实现，即厂家返利直接影响整车的

毛利水平。

汽车经销行业可比较公司汽车销售情况、毛利率如下所示（金额单位：亿元）：

公司 庞大 广汇 宝信 中升

年度 2018 2017 2018 2017 2018 2017 2018 2017

整车收入 347.73 612.77 1,426.71 1,405.75 322.03 307.16 932.22 746.96

整车营业成本 375.74 590.55 1,371.63 1,351.69 314.86 296.49 903.60 716.85

整车毛利率 -8.1% 3.6% 3.9% 3.8% 2.2% 3.5% 3.1% 4.0%

2017年度，本公司整车毛利率3.6%，与同行业公司广汇汽车（3.8%）、宝信汽车（3.5%）及中升集团（4.0%）相比，基本

持平。在各经销商执行同等厂家商务政策的情况下，整车毛利率实际上体现了厂家返利的利润贡献水平。因此，本公司计入

成本的返利金额与整车收入相比，与同行业公司基本持平。

综上所述，2017年度末，公司是根据厂家制定的返利政策和当年度各项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并预期公司在未来年度与

厂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正常购车稳定经营的情况下，本公司合理、恰当地计提了当年返利。

2018年度，本公司整车毛利率-8.1%，主要受冲销返利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2017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返利账面余额48.01亿元，2018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返利账面余额9.81亿元。与上年相比，

本年年末应收返利余额减少38.20亿元。 返利余额变动情况如下所示（金额单位：亿元）：

金额 其中：处置子公司 其中：取消品牌授权公司① 其中：停止经营公司 其中：继续经营公司

年初余额 48.01 2.26 8.84 5.50 31.41

年末余额 9.81 0.00 1.40 0.45 7.96

变动额 38.20 2.26 7.44 5.05 23.45

注①公司部分店面因采购及销售量大幅下降、长期无法达成厂家目标、自身盈利能力较差、不满足厂家授权标准等原因，于2018年被厂家

取消品牌授权。

其中：处置子公司，为加速回笼资金，本年公司处置子公司，导致返利余额减少2.26亿元。

其中：取消品牌授权公司/停止经营公司，因本年公司大批店面已经取消品牌授权或停止经营，导致返利余额减少7.44

亿元和5.05亿元。

其中：继续经营公司，因采购及销售量大幅下降，剩余继续经营公司未能达成厂家返利目标，不能足额取得厂家返利，

导致返利余额减少23.45亿元。

公司本年返利计提、冲销及收到情况如下所示（金额单位：亿元）：

类别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期末余额

计提 冲销 收到

取消品牌授权公司 8.84 3.16 -5.99 4.61 1.40

停止经营公司 5.50 1.07 -3.47 2.65 0.45

继续经营公司 31.41 24.98 -20.29 28.14 7.96

继续经营公司本年计提返利24.98亿元，冲销返利20.29亿元，本年冲销返利的主要原因是：

2018年前三季度，公司努力追赶厂家各项任务目标，积极与厂家协调，争取更大程度的拿到厂家各项支持。 于各季度

末，公司按照季度情况和预计年度完成情况预估了各季度返利，但至第四季度，更加严峻的资金情况以及整体市场行情的

下落导致第四季度经营情况急剧恶化，使得公司实际上无法达成厂家制定的返利目标。

于2018年度末，公司基于对当年各项指标的年度完成情况，判断公司是否达成返利政策中的条款，重新复核当年计算

的返利的合理性及准确性，对于前三个季度已计提而未能满足全年返利政策条款的返利予以冲回。

除此之外，报告期内，受资金紧张、采购及销售量大幅下降影响，公司处于非正常经营状态，大批店面未达成厂家年度

任务目标，与厂家关系持续恶化。在下半年采购量大幅下降、年度目标显然无法完成的情况下，公司以更加谨慎的态度预估

返利。

（1）补充披露形成应收返利的欠款方名称、相关汽车品牌、应收返利金额及坏账准备。

公司应收返利按品牌、供应商9.81亿元及计提坏账列表如下（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所属品牌 欠款方名称 返利金额 坏账准备

1 奔驰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16,962.65

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4,945.34

福建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478.15

2 双龙 双龙汽车（上海）有限公司 9,873.32 9,873.32

3 一汽奥迪 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6,929.06

4 一汽大众 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6,299.25

5 解放

一汽解放汽车销售公司 4,406.88 4,194.29

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 15.73

6 广州本田 广汽本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4,023.55

7 斯巴鲁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3,918.45

8 一汽丰田

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3,703.83

哈尔滨华通丰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零件供应中心 8.04

9 东风日产

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455.19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683.25

东风启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6.25

10 东风悦达起亚 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 2,510.55

11 陕汽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2,482.71

12 上海大众 上海上汽大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898.65

13 福建奔驰

福建奔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598.49

福建戴姆勒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59.69

14 北京现代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1,563.67

15 克莱斯勒

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851.6

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587.12

16 长安福特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 1,218.56

17 东风本田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1,272.70

18 其他 9,277.42

总计 98,130.10 14,067.61

说明：

自2014年至2017年，公司对双龙、解放品牌应收厂家返利持续计提坏账准备，各年末坏账准备金额如下（金额单位：亿

元）：

品牌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双龙品牌 - - 0.87 1.58 0.99

一汽解放品牌 0.36 0.36 0.41 0.59 0.42

计提原因：公司的双龙、一汽解放品牌整车采购量持续下滑，应收厂家返利的账龄较长，公司对于是否能通过采购整车

业务收回此账龄时间较长的返利存在疑虑，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对双龙、一汽解放品牌年末应收厂家返利余额计提了减

值准备。

公司认为，这些返利在未来以采购整车业务收回的可能性较低。

（2）补充披露返利确认的具体时点、确认方法。

公司根据与汽车生产厂家签订的各项返利政策确认返利。 于各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基于对业绩数据及综合绩效评估，

判断公司是否达成返利政策中的条款，并按权责发生制计算至报告日止应获得的预期返利。公司将确认的返利冲减存货成

本或销售成本，已确认的返利将在下一期采购时直接从采购价款中扣除。

相关会计处理为：

1、在各资产负债表日，公司计提应收销售返利：

借：其他应收款-应收返利

贷：营业成本或存货成本

其中，应收返利的金额需要在存货期末结存数量和当期已经售出数量进行分配。

2、在资产负债表日后，公司通过在下一期采购时直接从采购价款中扣除的方式实现已计提的应收返利。

按照降价前的采购原价记录存货采购成本和应付汽车生产商账款：

借：存货成本

贷：应付账款

将采购价格中降价的部分冲减计提的应收销售返利：

借：应付账款

贷：其他应收款-应收返利

上述会计分录体现了采购原价扣除降价部分的过程，即为公司应收返利的实现。

（3）说明返利金额与公司业绩的相关关系，及本期返利大幅减少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的影响，以及公司针对上述情况

已采取或拟采取的相关措施并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基于业绩数据及综合绩效， 评估是否达成返利政策中的条款， 并按权责发生制计算至报告日止应获得的预期返

利。于各年年初，公司与各汽车生产厂家签署年度商务政策，并约定返利条款及考核指标。各年度能否达成各项考核指标及

足额获得返利，与公司各年度业绩表现相关。

报告期内公司资金紧张，严重影响公司采购及销售，未达成厂家年度内多项考核指标，无法足额取得厂家优惠政策和

返利支撑。

公司各年与各汽车生产厂家签署当年商务政策，以后各期能否足额取得汽车生产厂家给予的返利优惠，与未来各期公

司的业绩表现相关，不受本年度的业绩表现影响。

针对公司业绩亏损的情况，对内公司积极加快资产盘活；对品牌代理、网络分布、业务结构进行调整，对没有发展前景

的品牌进行淘汰，采取关停并转等措施止损；转型升级，积极推进新型业务的开展。 对外积极整合外部资源，积极引进战略

投资者。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申请人申请公司重整事项的裁定书，申请人的申请是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

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

11.11.4的规定，公司将及时就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4月修订）》13.2.11的规定，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做好相关停复牌工作。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还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14.3.1和14.3.12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会计师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旨在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

财务报表的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对于应收返利，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取得并检查了公司与汽车生产厂

家签署的商务政策、抽取样本重新计算了公司计提的返利、检查了厂家系统数据、抽查2018年12月31日的应收返利在期后

的结算情况等。因公司无法提供报告期内冲销返利的计算过程和相关依据，我们也无法执行令人满意的审计程序以获取报

告期返利冲销合理性、充分性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于2019年4月29日就本期冲减返利的合理性、充分性及相应的会计核

算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发表了保留意见。

问题21.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其他”项目本期发生额22.54亿元，而上年同期

仅为5.99亿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上述“其他”项目的现金支付情况明细，包括但不限于发生时间、交易背景、交易对手

方、发生金额；（2）结合上述现金的具体用途说明本期发生额较上期明显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上述“其他”项目的现金支付情况明细，包括但不限于发生时间、交易背景、交易对手方、发生金额。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其他”项目明细及说明（金额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金融机构手续费 143,805,711

服务费 145,185,523

物业水电费 109,986,334

交通燃油费 92,063,643

专业服务费 44,984,833 支付给中介服务机构的审计费和租赁咨询、金融咨询费用

邮电通讯费 37,219,270

包括快递费，因公产生的电话费等，报告期各月因邮电通讯费用

产生的支出较为均衡

备用金周转金 36,945,619

冬季取暖费 26,932,389

保险费 24,078,897 车辆购买的财产保险费、内部调拨车辆运输途中的保险费

员工借款 23,244,537

配件及维修定金 20,338,540

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收费 14,878,943

监管费 14,076,798 公司将车辆合格证抵押进行厂家金融的业务中，支付的监管费用

软件使用费 13,751,153 包括财务软件、网络的使用费用支出

诉讼费用 13,156,469

惠民补贴 11,722,260

其他付现费用 87,480,486

包括上照费附加费、保洁卫生费、技术服务费、代理费、港杂费、仓

储费、会议费、安全生产费、诉讼费、培训费、商品车维护费等

客户购车定金 35,542,779

付厂家保证金 84,141,198

下级经销商缴纳的保证金 156,684,824

客户向二级经销商贷款购车，因二级经销商没有贷款资质，通过

金融服务公司办理贷款手续。 客户需缴纳保证金给经销商，经销

商再把保证金交给金融服务公司

支付其他经营性往来款项 86,226,455

收购车客户消费信贷保证金 11,555,068

收购车客户消费信贷保证金是指与中国银行合作“租赁贷” 客户

贷款购车，为保证客户按时还款，向贷款购车客户收取的保证金

收购车客户保险保证金 125,331,206

收购车客户保险保证金是指集团对贷款购车客户所收取的续保

保险保证金，客户第二年仍在购车所在4S店购买保险，该金额可

以抵减当年保险费用

钻石会员入会保证金 584,302,477 享受“钻石会员”业务客户的购车保证金

偿还本期处置公司的经营欠款 310,763,764

本期集团向第三方出售公司共22家，出售前集团有对上述出售公

司的经营性应付款项，处置后集团支付上述应付款项形成现金流

出

合计 2,254,399,176

（2）结合上述现金的具体用途说明本期发生额较上期明显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由于2018年公司资金紧张，销售下降，公司收到的与销售相关的临时性押金大幅减少，同时仍需要支付大量以往形成

的与销售相关的临时性押金，上述事项导致净现金支出较上期明显增加。

与销售相关的临时性押金明细以及对“支付对购买商品与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额的影响

经营性押金明细 2018年净现金流 2017年净现金流

收购车客户消费信贷保证金 -11,555,068 92,508,905

收购车客户保险保证金 -125,331,206 213,457,603

下级经销商缴纳的保证金-整车 -156,684,824 42,235,272

钻石会员入会保证金 -584,302,477 571,403,383

合计 -877,873,575 919,605,163

会计师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旨在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

财务报表的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阅读了庞大集团对本问题的回复，对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其他”项目的现金支付情况明细以及

本期发生额较上期明显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进行了复核，并将复核结果与我们审计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庞大

集团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了比较， 我们没有发现庞大集团对本问题的回复与我们在审计中取得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存

在不一致。

问题22.年报显示，公司长期应收款期末账面价值3.52亿元，较期初2.14亿元增长64.49%，其中全额为融资租赁款。 同

时，公司说明上述余额中包含已向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质押获取长期借款的融资租赁应收款为9.62亿元，大幅高于公司

资产负债表中长期应收款3.52亿元的期末账面价值。 请公司：（1）结合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模式及开展情况，说明在公司本

年度业绩大幅下滑的情况下，长期应收款显著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2）核实年报中融资租赁应收款数据的准确性，并说

明前后信息披露数据不一致的原因。

公司回复：

（1）结合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模式及开展情况，说明在公司本年度业绩大幅下滑的情况下，长期应收款显著增加的原因

及合理性。

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模式分为“直租” 和“回租”两种。

“直租”是指租赁公司根据客户要求采购车辆后出租给客户，租赁期间客户按期支付租金，租赁期满，车辆所有权归客

户所有的业务模式。

“回租”是指客户以融资为目的，将自有车辆出售（无需开具发票）给租赁公司后，再从租赁公司租回，租赁期间按期

支付租金的业务模式。

上述两种业务模式下形成的“长期应收款（融资租赁款）” ，租赁公司一般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一笔借款，

即保理业务。对于将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对外进行财务报告时，公司将其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项

目。

无论直租，还是回租，客户都需要预先支付一定比例（一般为30%）的首期租金，并支付一定金额的服务费（一般为租

金的3%-5%）和留购款（一般为1-1000元不等）。 剩余租金按照合同规定，按期（一般按月）支付。

公司年报中长期应收款披露余额为融资租赁业务扣除一年内到期业务的部分金额，2017年融资租赁业务调整至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金额为16.89亿，2018年融资租赁业务调整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金额为8.14亿， 考虑到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在期末是一个重分类科目，可以将其还原再对融资租赁业务做整体对比，近两年数据如下表（金额单

位：亿元）：

序号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金额

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8.14 16.89 -8.75

2 长期应收款账面价值 3.52 2.14 1.38

融资租赁业务总额 11.66 19.03 -7.37

综上，2017年融资租赁业务总额为19.03亿，2018年融资租赁业务总额为11.66亿，由于2018年受整体业务影响，融资租

赁业务减少导致总额较2017年下降7.37亿。

（2）核实年报中融资租赁应收款数据的准确性，并说明前后信息披露数据不一致的原因。

2018年度报告期末融资租赁业务总额为11.66亿，其中在长期应收款中列示的余额为3.52亿元，在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

收款列示的余额为8.14亿元。 已向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质押获取长期借款的融资租赁应收款为9.62亿元，公司2018年度

报告数据不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会计师意见：

我们阅读了庞大集团对本问题的回复，基于我们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上述回复与我们在执行庞

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信息相比未见重大不一致情形。

问题23.年报显示，公司应付票据期末余额49.08亿元。请公司：（1）补充披露上述应付票据的前5名供应商名称、关联关

系、交易背景、支付安排；（2）核实是否存在无真实交易背景的应付票据支付事项。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上述应付票据的前5名供应商名称、关联关系、交易背景、支付安排。

公司期末应付票据前5名供应商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关联关系 交易背景 支付安排

1 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非关联方 整车采购 已支付供应商

2 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整车采购 已支付供应商

3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整车采购 已支付供应商

4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整车采购 已支付供应商

5 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 非关联方 整车采购 已支付供应商

（2）核实是否存在无真实交易背景的应付票据支付事项。

经核实，公司的应付票据支付事项均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

会计师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旨在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

财务报表的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阅读了庞大集团对于应付票据问题的回复，对庞大集团期末应付票据前5名供应商具

体情况进行了核对，我们没有发现庞大集团对本问题的回复与我们在审计中取得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但由

于庞大集团对各分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的管理存在重大内控缺陷，庞大集团将各分子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用于贴现，

但没有完整的已贴现票据备查簿，我们无法就贴现票据的合理性、完整性获取充分的审计证据，我们已于2019年4月29日

就该内控缺陷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发表了保留意见。

问题24.年报显示，报告期公司营业外收入为61,335,145元，其中无法支付的款项28,559,526元。 请公司：（1）补充披

露上述无法支付款项的明细，包括但不限于款项发生时间、交易背景、交易对手方、关联关系、发生金额等；（2）说明上述款

项无法支付的具体原因及是否存在相关还款安排。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上述无法支付款项的明细，包括但不限于款项发生时间、交易背景、交易对手方、关联关系、发生金额等。

营业外收入-无法支付的款项明细如下（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对手方 发生时间 交易背景 关联关系 本期发生额

1

无法支付的散户定金保

证金

零散客户 3年以上

长期无法支付定金

（已联系不上客户）

无 1,618.62

2

无法支付的整车及配件

款

供应商 3年以上

对方不再经营，无法

联系对方，此项目无

法支付

无 328.03

3 无法退还的小额款项 零散客户 3年以上

业务发生时间较长，

无法联系客户退款

无 909.30

合计 2,855.95

（2）说明上述款项无法支付的具体原因及是否存在相关还款安排。

上述业务发生时间较长，公司将大部分由于购车者违约而无需退还的存续时间较长的定金、贷款保证金、保险保证金

转入营业外收入，不再退还相关押金保证金等款项；公司无相关还款安排。

会计师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 我们复核了公司无法支付

的散户定金保证金款项、无法支付的整车及配件款项和无法退还的小额款项的时间、背景和金额，认为公司补充披露的无

法支付款项的明细和具体原因，与我们在审计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时获取的信息相比未见重大不一致情形。

问题25.年报显示，公司营业外支出中“其他”项目本期发生额5742.23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营业外支出中“其他” 项

目的明细，包括但不限于发生时间、交易背景、交易对手方、关联关系发生金额等。

公司回复：

营业外支出中“其他”项目的明细如下（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对手方 发生时间 交易背景 关联关系 本期发生额

1 提前上照车损失 零散客户 2013-2017年

2013-2017年提前上照车辆，

后续销车价低于成本价产生的

亏损，账龄较长转营业外支出

无 1,976.27

2

消贷业务欠款收车

变现损失

零散客户 2年以上

已收回的抵押车辆出售变现产

生净损失

无 1,550.67

3

厂家款项无法收回

损失

供应商 2018年

取消品牌授权， 确认无法收回

的索赔款保证金等

无 538.92

4

二手车等资产处置

损失

零散客户 2018年

二手车客户置换新车及资产处

置损失

无 886.30

5 小额零星损失 零散客户 2018年

起诉支出、自燃车辆损失、无法

收回的维修款项损失、 预付配

件款损失等其他零星小额款项

无 790.07

合计 5,742.23

会计师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关于营业外支出中“其他”

项目的明细，我们复核了提前上照车损失、消贷业务欠款收车变现损失和小额零星损失等款项的时间、背景和金额等，我们

认为公司补充披露的营业外支出中“其他”项目的明细，与我们在审计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时获取的信息相比未见

重大不一致情形。

五、关于关联交易及关联资金往来

问题26.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存在多笔临时公告未披露的关联交易，合计金额达18.92亿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

列表中各笔关联交易的发生时间、市场价格、交易价格与市场参考价格是否存在差异及存在差异的原因；（2）核实是否已

就上述关联交易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临时公告义务。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列表中各笔关联交易的发生时间、市场价格、交易价格与市场参考价格是否存在差异及存在差异的原

因。

列表中关联交易均发生在2018年度，主要涉及斯巴鲁汽车采购、石墨烯产品采购及整车改装等相关业务。 斯巴鲁汽车

采购上游厂家为单一供应商，交易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差异现象；石墨烯产品采购，与市场交易价格不存在差异；整车改

装业务为多年合作伙伴，交易价格不存在有损双方利益情况即为市场交易价格，因此关联交易中交易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

在差异情况。

（2）核实是否已就上述关联交易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临时公告义务。

公司就上述关联交易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分别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公告， 同时发布了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公告的临时公告（参见2018年4月28日公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关联交易公告）。

报告期内，根据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已在定期报告指定模块中进行披露（参见2019年4月30日公布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2018年年度报告》）。

会计师意见：

我们阅读了庞大集团对本问题的回复，基于我们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审计执行的审计工作，上述回复与

我们在执行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审计证据进行了比较，我们认为公司关于

关联方的认定及关联方交易的披露，在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27.年报显示，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存在应收关联方款项期末账面余额2.22亿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上述应收关

联方款项的明细，包括但不限于关联方名称、关联关系、应收款项发生原因、发生时间、账龄、发生金额及坏账准备；（2）补

充披露上述款项的还款安排；（3）说明上述款项是否属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占用。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上述应收关联方款项的明细，包括但不限于关联方名称、关联关系、应收款项发生原因、发生时间、账龄、

发生金额及坏账准备；（2）补充披露上述款项的还款安排。

应收关联方按关联方名称、款项性质及还款安排如下（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关联方关系 经济性质 期末余额 1年以内 1年至2年 坏账

截至2019年

6月15日还

款安排

1

北京庞大驿联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股东的子公司 应收服务费 2.42 2.42 - - 已收回

2

沧州信运行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合营企业

经营需要临时

性押金

30.00 30.00 - - 已收回

3

广州和泰同辉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保险费 3.97 3.97 - - 已收回

4

庞大滦州国际大酒店有限公

司

股东的子公司

办公用具 ，办

公费用

8.31 8.31 - - 已收回

5 沈阳庞大弘昌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单位借款 0.20 - 0.20 - 项目结束时

6 沈阳庞大弘鼎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单位借款 0.20 - 0.20 - 项目结束时

7 沈阳庞大弘盛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单位借款 599.08 - 599.08 - 项目结束时

8

沈阳庞大学成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联营企业 单位借款 710.10 - 710.10 - 项目结束时

9 沈阳庞大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单位借款 15,289.78 - 15,289.78 - 项目结束时

10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

司

联营企业

办公用具 ，办

公费用

3.50 3.50 - - 已收回

11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

司

联营企业

代垫广告宣传

费

2.87 2.87 - - 已收回

12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

司

联营企业 付厂家保证金 40.00 40.00 - -

已取消品牌

授权收回

13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

司

联营企业 付厂家保证金 2,835.00 2,835.00 - -

品牌授权终

止时

14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

司

联营企业 应收服务费 2,624.88 2,624.88 - - 已收回

15 铁岭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 股东的子公司

办公用具 ，办

公费用

22.92 22.92 - - 已收回

16

郑州海马庞大新能源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租金 1.10 1.10 - -

按进度收房

租款

17 中冀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的子公司

办公用具 ，办

公费用

8.47 8.47 - - 已收回

合计 22,182.80 5,583.44 16,599.36 -

（3）说明上述款项是否属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占用。

其他应收款-应收关联方往来款2.22亿元，其中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占用资金42.12万元，其他关联方经营性往来5,

506.25万元，非经营性往来16,634.43万元。 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占用资金42.12万元已全部收回。

会计师意见：

我们阅读了庞大集团对本问题的回复，基于我们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审计执行的审计工作，上述回复与

我们在执行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审计证据进行了比较，同时，我们查阅了其他

应收款中，存在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占用资金42.12万元期后回款记录及相应的银行回单，目前已收回。

问题28.年报显示，公司2018年末其他应收款余额中应收沈阳庞大置业有限公司1.53亿元，款项性质为单位借款，账龄

1-2年，公司未计提坏账准备。 同时，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显示存在与同一公司的其他应收款余额1.91亿元，且公司在《关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相关事项的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公告》（以下简称 《2017年年报问询函回

复》）中称，截至2017年末此应收款项账龄为六个月，公司已将上述款项全部收回。 请公司：（1）结合沈阳庞大置业有限公

司的业务情况，补充披露该笔其他应收款形成的原因；（2）结合该公司近三年的经营情况、信用情况、偿债能力、期后回款

和历史账款回售等情况，说明本期欠款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3）说明本年度该笔其他应收款是否属于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占用；（4） 说明本年度其他应收款1.53亿与2017年度报告中1.91亿元其他应收款为是否为同一笔

款项，以及《2017年年报问询函回复》中披露的还款情况是否真实准确。

公司回复：

（1）结合沈阳庞大置业有限公司的业务情况，补充披露该笔其他应收款形成的原因：

沈阳庞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庞大置业” ）主营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等业务。沈阳庞大置

业原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因自有资金不能满足其项目经营开发需要，自其成立之初就对其提供资金支持，因此形成应收款。

2017年5月，公司于2017年5月与沈阳融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融创” ）签订的《关于沈阳房地产开发项目

之一揽子合作协议》（“协议” ），公司将沈阳庞大置业70%的股权转让给沈阳融创，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1日在上交所网

站披露的临时公告，上述股权转让于2017年6月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 根据协议约定，截至处置日，公司对沈阳庞大置业享

有债权6.08亿元，其中4.49亿元由沈阳融创代沈阳庞大置业偿还给公司，该笔款项已于2018年5月31日之前全部收回，剩余

债权金额1.59亿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共收回0.06亿元，剩余欠款1.53亿元。

（2）结合该公司近三年的经营情况、信用情况、偿债能力、期后回款和历史账款回售等情况，说明本期欠款未计提坏账

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流动资产 133,806.01 121,804.36 94,353.43

非流动资产 17,708.65 18,211.89 25,687.41

资产合计 151,514.66 140,016.25 120,040.84

流动负债 107,011.83 98,215.11 77,031.76

非流动负债 28,900.35 29,072.09 29,243.83

负债合计 135,912.18 127,287.20 106,275.59

所有者权益 15,602.48 12,729.05 13,765.25

营业收入 38,767.32 786.60 687.91

营业成本 33,207.57 81.35 50.74

营业利润 2,760.59 -1,203.98 -623.95

净利润 2,873.42 -1035.90 -454.90

注：以上财务数据来源于沈阳庞大置业未经审计财务报表

沈阳庞大置业信用情况良好。 沈阳庞大置业2016年、2017年、2018年资产负债率分别为88.53%、90.91%、89.70%，资产

负债率过高原因是因为递延收益-土地补偿款金额较大， 扣除递延收益，2016年、2017年、2018年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4.17%、70.15%、70.63%。 2017年5月公司处置沈阳庞大置业70%股权起至2018年12月31日， 沈阳庞大置业共偿还公司借

款4.55亿元。 2019年1-5月公司沈阳庞大置业偿还公司借款115万元。

沈阳庞大置业处于开发中的房地产项目有沈阳庞大置业（上城）和沈阳庞大置业（融创城四期）。 沈阳庞大置业（上

城） 项目可售面积139,539.56平米，2018年底已销售74,731.64平米， 合同金额40,669.65万元 （含税）， 不含税收入36,

785.83万元，实现净利润2,193.98万元。 沈阳庞大置业（融创城四期）可售面积213,867.44平米，2018年11月开始预售，截

至到2018年底已售面积7,964.23平米，合同价款9,097.99万元，实际回款6,073.37万元，该项目到2021年底整体开发完成，

预计实现净利润27,043万元。 沈阳庞大置业具备偿债能力，且一直在陆续归还借款，因此未计提坏账准备。

（3）说明本年度该笔其他应收款是否属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占用。

沈阳庞大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变动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2017年1月1日持股金

额

2017年6月

变动金额

2017年12月31日持股金额 2018年12月31日持股金额

沈阳融创置业有限公

司

-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000.00 -14,000.00 6,000.00 6,000.00

根据上述股东变更情况，沈阳庞大置业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庞庆华的附属企业，而是公司的联营公司，2018年应收沈阳

庞大置业借款是由于2017年公司向第三方沈阳融创置业有限公司处置之提供给沈阳庞大置业的日常经营资金以及在股

权转让完成后至2018年末沈阳庞大置业陆续清偿后的剩余欠款金额。 因此，公司向沈阳庞大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资金拆

借款，不属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4）说明本年度其他应收款1.53亿与2017年度报告中1.91亿元其他应收款为是否为同一笔款项，以及《2017年年报问

询函回复》中披露的还款情况是否真实准确。

本年末其他应收款1.53亿与2017年度报告中1.91亿元其他应收款不是同一笔款项，2017年度报告中1.91亿元其他应收

款主要是由于公司在2017年向沈阳融创置业转让沈阳庞大置业70%股权， 于股权转让完成日之前公司给予沈阳庞大置业

的内部资金拆借款以及在股权转让完成后至2017年沈阳庞大置业陆续清偿后的剩余欠款金额。 该笔款项已于2018年5月

31日前收回，详见《2017年年报问询函回复》中披露的还款情况。 本年末其他应收款1.53亿元主要是在公司将沈阳庞大置

业70%股权转让至沈阳融创之后，沈阳庞大置业作为公司持股30%的联营公司，根据公司与沈阳融创签署的《合作协议》

的约定，沈阳庞大置业的各个股东（即公司和沈阳融创）应为沈阳庞大置业在运营项目中所需资金按照持股比例给予资金

支持。 据此，基于沈阳庞大置业于2017年末至2018年逐步开展沈阳项目运营所需资金额，公司按30%持股比例于2018年12

月31日应给予沈阳庞大置业资金1.53亿元，因此，本年末其他应收款1.53亿元主要是公司应收沈阳庞大置业的债权。

会计师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旨在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

财务报表的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阅读了庞大集团对本问题的回复，并与我们在执行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过程中获取的管理层解释及取得的相关协议、近年来沈阳庞大置业陆续归还借款的回单等审计证据进行了核对，同时，我

们查阅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审计准则第1323号-关联方》等相关

法律法规文件，我们没有发现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六、其他

问题29.年报显示，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中存在期末余额为3亿元的委托贷款及3.9亿元的理财产品。 请公司：（1）补充披

露上述项目的具体内容；（2）说明贷款提供对象的名称、是否为公司关联方、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占用；

（3）补充披露理财产品的底层资产、受托人、关联关系、资金流向、最终投向，及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占

用。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上述项目的具体内容。

公司期末余额3亿元的委托贷款为本公司2017年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滦县支行向南昌盛源领航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委

托贷款，年利率9.6%，于2018年10月15日到期，到期后由于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滦县支行账户被冻结，无法收回本金，经双方

友好协商，展期1年，于2019年10月15日到期。

公司期末余额3.9亿元的理财产品主要有：

①公司2016年购买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光大信托-开源证券睿盈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第二期信托

单位，认购数量为255,000,000份，该信托计划总期限不超过3年，于2018年12月到期，2019年2月双方签署补充合同进行延

期，到期日变更为2019年11月11日，期末余额为2.86亿元。

②公司2018年2月购买北京银行新源支行保本理财1亿元， 用于质押取得该行银行承兑汇票， 于2019年2月已到期收

回，期末余额为1.04亿元。

（2）说明贷款提供对象的名称、是否为公司关联方、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占用。

贷款提供对象为南昌盛源领航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合营企业，不是控股股东庞庆华的附属企业，上述贷款事项不

属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3）补充披露理财产品的底层资产、受托人、关联关系、资金流向、最终投向，及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

金占用。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理财产品的底层资产有债券类固定收益品种：如国债、地方债、公司债等；货币市场工具：

现金、银行存款、大额存单、定额存单等。受托人为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无关联关系，资金流向为光大兴陇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最终投向“开源证券睿盈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占用。

北京银行新源支行理财产品的底层资产为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及其他交易场所交易的各类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包括

现金、存款、银行间债券等，受托人为北京银行新源支行，与公司无关联关系，资金流向北京银行新源支行，不存在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占用。

会计师意见：

我们阅读了庞大集团对其它流动资产问题的回复，基于我们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执行的审计工作，我们执行

了询问、函证、检查合同、还款计划及银行回单等程序，我们认为上述关于委托贷款及理财情况的回复与我们在执行庞大集

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到的审计证据及管理层提供的信息未见重大不一致情形。

问题30.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货币资金由期初的201.72亿元大幅下降至期末的67.94亿元，其中银行存款由期初的

65.49亿元下降至期末的13.82亿元，但公司财务费用中利息收入却由上期的1.48亿元增加至本期的3.77亿元。 请公司：（1）

分月度补充披露报告期内银行存款余额及利息收入；（2） 说明公司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及银行存款余额变动方向不一致

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分月度补充披露报告期内银行存款余额及利息收入。

公司银行存款利息不按月度进行结算，故按季披露报告期内银行存款余额及利息收入（金额单位：亿元）。

项目 银行存款余额 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第一季度 63.55 0.53

第二季度 18.34 0.36

第三季度 11.24 0.61

第四季度 13.82 2.27

（2）说明公司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及银行存款余额变动方向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及银行存款余额变动方向不一致原因主要为：

由于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本年收回原子公司沈阳庞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庞大置业” ）的资金占用利息。

2017年处置的沈阳庞大置业2015年、2016年、2017年上半年期间占用公司内行资金，直到2017年中期公司将沈阳庞大置业

处置但款项未收回。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管理层考虑到沈阳庞大置业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合营公司，判断公司

内行自行计算的利息存在无法收回的较高风险，出于谨慎性原则未确认利息收入。 但在2018年公司经协商收回了沈阳庞

大置业占用资金利息2.06亿元， 故将财务费用-利息收入在本期确认。 上述财务费用-利息收入与银行存款余额无明显变

动关系。

会计师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旨在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

财务报表的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我们阅读了庞大集团对货币资金及利息收入变动关系问题的回复，对庞大集团利息收入及

银行存款金额进行了复核， 同时对公司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及银行存款余额变动方向不一致的原因与我们在庞大集团

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管理层解释和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了比较， 未发现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

处。

问题31.年报显示，公司递延收益中会员费收入和延长保修期初余额8087.13万元，期末余额2.59亿元，本期增加4.10亿

元，本期减少2.32亿元。 结合前期信息披露，2017年度该递延收益项目期末余额7075.84万元，期内增加3318.94万元，减少

4364.25万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会员费收入和延长保修的具体内容；（2）说明本期该项目余额、增加与减少额均较上

年显著增加的具体原因；（3）结合《企业会计准则》说明上述递延收益会计处理的依据及合规性；（4）说明2017年年报期

末余额与2018年年报期初余额不一致的原因。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会员费收入和延长保修的具体内容。

会员卡业务：公司设立会员卡制度以维系客户关系，客户花费一定的金额办理会员卡，可以在入会后一段时间内享受

公司精品、配件或者维修工时费的折扣优惠。 公司收到会员卡费后作为递延收益核算。

延长保修业务：公司推出延长保修服务，客户花费一定的金额购买延保服务，在原厂质保期满后，可以享受公司提供延

长年限及里程的保修服务。 公司收到延保费后作为递延收益核算。

（2）说明本期该项目余额、增加与减少额均较上年显著增加的具体原因。

本期该项目余额、增加与减少额均较上年显著增加主要为以下原因：

①公司增值业务客户可以按照协议享受会员业务、延保服务和其他增值服务（保养服务、自主保险理赔服务、机油服

务），因此，2018年，公司将各增值业务按“会员费收入和延长保修” 合并列示，该项目包括会员业务、延保服务、自主保险

收入、终身机油服务和基础保养服务五项业务。 2017年，公司将上述增值业务分开列示，该项目仅包括会员业务和延保服

务。

②公司将尚未确认收入的增值业务收费中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调整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

释中，递延收益项目“会员费收入和延长保修”中列示的期初、期末余额均为扣除一年内到期部分后的余额，本期减少金额

为当期客户进店消费金额，本期增加金额为当期收到的增值业务金额加上期初、期末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递延收益影响

后的金额。

按合并口径列示并还原一年内到期影响后，会员费收入和延长保修项目两年变动情况对比如下（金额单位：亿元）：

期间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2018 会员费收入和延长保修 3.64 1.87 2.32 3.19

2017 会员费收入和延长保修 2.94 2.43 1.74 3.64

对比 0.69 -0.56 0.58 -0.44

变动说明：

与上年相比，本年该项业务增加额减少0.56亿，主要为本年业绩下滑影响；本年该项业务减少额增加0.58亿，主要为按

照公司增值业务的有效期，以前年度销售的业务在本年实现客户进店消费增加导致。 受上述因素影响，期末余额较上年减

少0.44亿。

（3）结合《企业会计准则》说明上述递延收益会计处理的依据及合规性。

向客户（会员客户或延保客户，以下统称“客户” ）收取会员费或延长保修的款项，实质上是用于弥补以后期间，客户

购买商品或接受维修劳务时发生的成本支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规定，公司在收取客户上述款项时，其未来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的成本不能

确定，无法满足准则确认收入的条件，因此，将收取的款项计入“递延收益”科目，待将来客户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时，将递

延的款项，确认为对应项目的收入。

根据与客户签订的合同（协议），在未来某一时间，无论该客户是在公司购买商品，还是接受车辆维修劳务，都会享受

一定折扣或其他优惠。 对于客户来说，交纳的上述款项，完全是为了将来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时，对支出的一种补偿。 对于

公司来说，收到的上述款项，完全是为了将来向客户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支出的补偿。因此，在客户确定购买商品或接受劳

务这一时点，将原确认为“递延收益”的款项确认为相应项目的收入，符合收入准则确认收入的条件，同时也符合会计准则

“权责发生制”的要求。

（4）说明2017年年报期末余额与2018年年报期初余额不一致的原因。

公司2017年年报披露递延收益变动如下表（金额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1 政府补助 3.96 0.29 2.49 1.76

2 会员费收入和延长保修 0.81 0.33 0.44 0.71

3 自主保险收入 0.05 0.02 0.07 -

4 终身机油服务 - 0.11 0.01 0.10

5 基础保养服务 0.10 0.48 0.58 -

合计 4.92 1.23 3.58 2.57

公司增值业务客户可以按照协议享受会员业务、延保服务和其他增值服务（保养服务、自主保险理赔服务、机油服

务），2018年，公司将各增值业务以“会员费收入和延长保修”合并列示。2017年，公司将上述增值业务分开列示。按合并口

径披露，2017年年报期末余额为0.81亿元与2018年年报期初余额一致。

会计师意见：

我们阅读了庞大集团对本问题的回复，基于我们对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并将上述2017年年报期

末余额与2018年年报期初余额不一致的原因与我们在执行庞大集团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审计证据相比

较，未见重大不一致情形。

问题32.年报显示，公司总股本2018年度期初总数6,674,663,402股，本期减少限售股136,185,000股，期末总数6,

538,478,402股，股本减少原因为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但结合公司前期信息披露，公司临时公告未见相关股权

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公告。 请公司：（1）核实公司2018年度总股本变动数据的准确性；（2）补充披露相关股权激

励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的当前实施阶段及进展情况。

公司回复：

（1）核实公司2018年度总股本变动数据的准确性。

根据2018年4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全体

23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并将于第二个解锁期内解锁的共计5,836.50万股的当期限制性股票（包括7名离职人员已获授并将

于第二个解锁期内解锁的当期限制性股票），以及因个人原因辞职的7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剩余全部限制性股

票共计210万股（其中属于未达到第二个解锁期内的公司层面解锁业绩条件予以回购注销的当期限制性股票为90万股）

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因此，将公司总股本由6,674,663,402元减少至6,615,098,402元。

根据2018年6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第三期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经征求激励对象的意见，决定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第三期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224人共计7,662万股的限制性股票。 故将公司总股本减少至6,538,478,402元。

目前，股权激励回购注销事项尚未完成,相关事项正在办理中，因此工商登记尚未变更，股本未发生变动。

（2）补充披露相关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的当前实施阶段及进展情况。

股权激励回购事项，已在中登公司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目前在积极办理中。

问题33.年报显示，公司账面价值为2.89亿投资性房地产、37.52亿的固定资产、2.95亿的土地使用权未办妥产权证书。 请

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资产的具体用途、实际使用情况、使用年限，以及相关权属证书至今未办妥的原因，并说明是否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回复：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2.89亿元：

公司2.89亿未办妥产权证书的投资性房地产，主要是为一汽大众公司提供培训场地及服务的不动产；由于相关验收手

续尚未通过，暂无法办理产权证书；目前正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中，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关于固定资产37.52亿元：

公司37.52亿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固定资产，主要为用于4S店、综合展厅、车间及附属办公、生活配套设施的相关房屋建

筑物，使用年限在10—40年之间，均正在使用中；未能办妥产权证书的主要原因为：①相关土地尚未办理产权证书，待土地

证办理完成时方可办理；②相关消防及其他验收手续尚未完成，公司正在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完善，待完善后方可办理；上述

资产均处于正常使用中，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关于土地使用权2.95亿元：

公司2.95亿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土地使用权，主要用途是为公司建造汽车综合市场、汽车4S店的相关商业用地，使用年

限均为40年；由于土地出让手续尚未完成，暂无法取得相关产权证书；上述资产均处于正常使用中，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上接A21版)


